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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 : 00423) 
 
 

執行董事之退任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 

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史秀美女士 (「史女士」) 已通知董事會關於她

的退休計劃，並將會退任本公司執行董事，自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史女士已確認與董事會並無意見分歧，亦無就其退任一事而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事宜。 

 

董事局謹此衷心感謝史女士於其任內對本集團作出的領導及寶貴貢獻。 

 

 

                                                                                     承董事會命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王清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包括 : (a)執行董事為馮紹波先生、史秀美女士及王清女士；   
(b)非執行董事為朱裕倫先生；及(c)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羅富昌先生、歐陽偉立先生及 
冼漢廸先生。 
 
本公告分別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hketgroup.com）。 
 


